
□见习记者 张叶荷

一起网络购物纠纷的当事人，

诉厂商所售黄酒 DBP 超标， 要求

退一赔十。 然而， 厂商送检并公证

的检测报告则显示完全不同的结

果。 在当庭演示过程中， 这名老年

当事人陈能甚至连智能手机都不会

使用。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二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驳回了

陈能的诉讼请求， 认为陈能根本不

具备网络购物的能力， 其在诉状及

本院陈述的网购经历是虚假陈述。

网购黄酒发现口感异常

2018 年 7 月 13 日， 陈能在刁

立英开设的淘宝店铺购买了由广东

鑫鑫公司生产的 36 件黄酒， 并由

其子陈建支付货款 2448 元。 随后，

刁立英将产品邮寄给陈能。 不久，

陈能声称饮用该酒后， 感到口感异

常， 便将黄酒送至一检测机构检

测， 谁知该产品被检测出 DBP 含

量超标。 于是， 陈能向一审法院提

起诉讼， 请求判令刁立英和广东鑫

鑫公司共同退还货款 2448 元， 并

十倍赔偿货款 24480元。

在一审诉讼中， 广东鑫鑫公司

为证明其产品的合法性， 于 2018

年 9月 5日向广东省一公证处申请

对陈能购买的同一批黄酒进行公

证。 2018 年 10 月 23 日， 该公证

处出具公证书， 检测结果并未检出

DBP （我国 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不得添加的成分）。

两份检测报告结果大不同

在两份检测报告结果不一的情

况下， 一审法院认为， 广东鑫鑫公

司提供的检测报告经过公证， 证明

力要大于陈能的检测报告， 应认定

涉案产品并未违反食品安全标准。

此外， 尽管现有的证据表明与

广东鑫鑫公司发生涉案交易的订单

买家为“迅达速递”， 但与卖家就

涉案产品购买过程的沟通、 实际支

付货款的支付宝账号均为陈建所

有。 收货后， 陈能提供的检测报告

的单位是由陈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

公司， 因此， 陈能与陈建在购买涉

案产品时主体身份高度混同， 有违

一般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和购买常

理。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陈

能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陈能提出上诉至

上海三中院。 陈能认为， 自己因饮

用该黄酒后发觉口感异常， 才会将

酒送至质检机构检测， 该黄酒添加

违法成分， 广东鑫鑫公司和刁立英

应依法承担“退一赔十” 的法律责

任。

广东鑫鑫公司则辩称， 陈能自述

通过网络购物购得涉案黄酒并发现该

黄酒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存在虚假陈

述行为。

庭审现场演示露马脚

上海三中院在审理过程中， 传唤

陈能本人及陈建到院核查， 发现陈能

本人并无智能手机。 而陈能日常用于

网络购物的智能手机， 是陈建所有。

在当庭演示过程中， 陈能经反复开

机、 关机、 摸索多时， 终于通过滑屏

解锁打开该智能手机。 进入淘宝页面

后， 由于不会选择货品货号， 一味点

击“立即购买”， 对于手机屏幕所显

示的“请选择货品货号”， 陈能熟视

无睹， 反复强调自己眼睛不好， 即便

带着老花镜也看不清楚手机屏幕， 这

一情形与其自述涉讼物品均是其亲自

通过该手机网上购买严重不符。

此外， 陈能自 2018 年上半年开

始仅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及三中院就

有多宗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 但在

三中院当庭演示中， 却自述学会网络

购物仅三四个月， 前后矛盾。

据此， 上海三中院认为， 陈能根

本不具备网络购物的能力， 其在诉状

及本院陈述的网购经历是虚假陈述，

虚假陈述当然无法得到认可， 更遑论

藉此获取诉讼利益。

（文中涉案公司及人名均为化名）

网购黄酒称口感异常诉请退一赔十
当庭演示露马脚 法院驳回诉请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只因女同事托自己回

家取下东西， 小伙唐某竟萌发了窥

探女性用品的不良企图。 在一年

内， 唐某偷配钥匙， 先后 40 余次

潜入女同事家， 偷取内衣裤自慰，

最终被女同事当场撞破。 近日， 唐

某被杨浦区人民法院判处犯非法侵

入住宅罪， 获刑拘役 5个月。

去年 9 月的一个上午， 小洪像

往常一样上班， 路上突然发现忘带

笔记本电脑， 便折回家中。 打开卧

室门的瞬间， 她看见了正在自己衣

橱前翻箱倒柜的同事唐某。

次日下午， 小洪带着友人找唐

某交涉， 唐某最终承认， 潜入小洪

等人房间只是为了用她们的内裤自

慰， 以达到性欲的满足。 唐某还央

求小洪等人放过自己。 但是小洪等

人觉得自己遇到了“变态”， 选择

报警。

公诉机关审理查明： 2017 年至

2018 年 9 月间， 唐某屡次至洪某

某、 姚某某等人住处， 趁无人之

际， 非法擅自进入室内， 并翻动洪

某某放在室内的内裤用以自慰等。

2018 年 9 月 28 日， 被告人唐某再

次进入该室时被洪某某发现。 次

日， 唐某和洪某某等人共同至公安

机关，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

据介绍， 29 岁的唐某身高 170

左右、 长相斯文， 看上去老实本

分， 平日里沉默寡言， 鲜少与人交

流。 据唐某交代， 2017 年 7 月， 同

事让自己帮忙去家中取下东西。

“我知道这个屋子是我们单位的三

个女同事合租的， 离开时我看到了

她们阳台上挂着的内衣裤， 一时

‘恋物’ 心起， 便想着入卧室看看

她们的女性用品。” 于是唐某偷偷

配了钥匙， 趁着她们不在的时候，

潜入她们的卧室。

唐某称， 从 2017 年 7 月起，

一年多的时间， 自己前前后后共偷

偷潜入小洪等人住处 40余次。

杨浦法院认为， 被告人唐某未

经允许，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公诉机

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对被告人唐某

依法应予惩处。 被告人唐某自首并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翟珺

三八国际妇女节临近， 如何

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再次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 然而， 吴女士近期

却遇到了糟心事， 婚假还没休

完， 竟收到公司的解聘通知， 理

由是“旷工”。 为讨说法， 她将

公司告上法院， 一审法院支持了

吴女士的赔偿要求。 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称“应聘的时候她承

诺没有男友， 几年内不会谈婚论

嫁， 现在工作半年就结婚怀孕，

有违诚信”。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受理该起上诉案件后， 承

办法官对公司进行了细致的释

法， 指出个人婚育情况属个人隐

私， 不属必须告知公司的范畴，

除非是特殊行业。

案由

婚假期间收到解聘通知

吴女士称， 2017 年 10 月 16

日， 她进入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文案工作。2018年 4月 12日

至 4 月 22 日，她手写请假条请了

十天婚假。 但 4 月 17 日，她收到

同事发来的微信， 称公司以旷工

为由要和她解除劳动关系。 4 月

21 日，吴女士经医院诊断发现怀

孕。 4 月底吴女士向劳动部门申

请调解， 并将怀孕一事告知了公

司。 经调解， 双方于 5 月 4 日达

成一致： 吴女士继续上班。 吴女

士表示确诊怀孕后自己曾感冒，

加上来回奔波，孩子情况不稳定，

医院告知她需要休养一个月。 但

公司要求她提供此前未上班属于

病假的相关证明。 5月 5日，吴女

士请假去产检，5 月 8 日，即收到

公司书面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吴女士认为公司侵犯了她的合法

权益，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判令公司支付 4月 1日至 4 月 30

日期间工资 6144 元及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35000元。

被告科技公司在一审中坚

称， 公司没有收到吴女士请婚假

的手续。 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询问

其他员工后才得知吴女士要请婚

假。 此后吴女士休病假， 也没有

提供前期的病假证明， 已构成旷

工， 公司解除行为合法， 不同意

吴女士的诉讼请求。

一审

不存在旷工 公司应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 婚假是职工

的法定待遇。 被告公司员工对于

原告请婚假一事是知晓的， 其法

定代表人在吴女士休假期间也从

未对她的婚假提出过异议， 因此

现在主张吴女士 4 月 12 日至 4 月

22 旷工缺乏事实依据。 4 月 23 日

至 5 月 8 日， 医院开具的病情证

明单建议吴女士休假， 因此也不

存在旷工。 据此， 一审判决科技

公司支付吴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赔偿金 7000 元， 工资差额

1691.95元。

该科技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在上诉

状中， 该公司称， 在应聘阶段公

司即发现吴女士的年龄处于婚嫁

阶段， 为了规避“风险”， 本没有

打算录用， 但吴女士保证“连男

朋友都没有， 几年内不会谈婚论

嫁”。 公司这才留用。 然而工作才

不到半年， 吴女士就结婚怀孕了，

该公司认为吴女士的行为违反了

诚信原则。 原来， 这才是公司坚

决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真实理由。

二审

释法明理 公司撤回上诉

收到上诉状后， 上海二中院

承办法官第一时间与该公司取得

联系， 并进行了法律释明， 审判

长乔蓓华表示， 男女平等是我国

的基本国策， 保障妇女平等就业

权在 《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

女权益保障法》等都有规定。 尽管

《劳动合同法》 规定在建立劳动关

系的过程中劳动者有如实告知的

义务，但婚恋、生育状况属于个人

隐私，并不属于劳动者必须告知的

内容，除非该岗位性质特殊，对未

婚育女性有特别影响。 近日，人社

部、教育部等九部委就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

就业的通知》， 明确规定招聘不得

询问女性婚育情况。 公司的上述理

由显然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对于

孕期女职工随意解除劳动合同的

行为更是不可取的。

在经过详细的释法之后， 该

公司表示愿意服从一审判决， 撤

回了其上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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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演员叶璇名誉侵权案执行完毕
现场缴纳罚款 8万元 递交道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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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马超

昨天， 女演员叶璇被传唤至徐

汇区人民法院， 当场履行完毕吕某

与其名誉权纠纷一案的生效判决。

执行法官对叶璇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且违反限制消费令的行为当场予以

训诫， 并对其作出罚款 8万元的决

定。 叶璇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道歉，

表示接受法院处罚。

名誉权纠纷败诉

吕某因与叶璇在微博上发生纠

纷， 于 2017 年 2 月以名誉权被侵

犯为由向徐汇法院提起诉讼。 2018

年 4月 2日， 徐汇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 判决叶璇立即停止对吕某名

誉权的侵害， 删除叶璇实名新浪

微博中侵害吕某名誉权的微博文

章及评论、 回复； 以书面形式向

吕某赔礼道歉； 赔偿吕某相关费

用共计 9600 余元。 叶璇不服一审

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维

持原判， 该案于 2018 年 8 月 1 日

生效。

由于叶璇未按生效判决履行义

务， 2018 年 9 月 10 日， 吕某向徐

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要求被执行

人叶璇立即履行判决。 徐汇法院于

当日立案。

逃避执行拒不露面

案件受理后， 法院依法向被执

行人叶璇的诉讼文书送达地址及户

籍地等地址送达执行通知、 报告财

产令、 廉政监督卡、 财产申报表、

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 要求她于 9

月 18 日到庭履行义务， 但叶璇未

到庭。 2018 年 9 月 19 日， 法院对

被执行人发出限制消费令。

执行期间， 执行法官多次拨打

被执行人所留电话及被执行人官方

认证新浪微博所留联系工作电话，

均无法取得联系。 执行法官后通过

12368 诉讼服务平台向被执行人发

送短信， 再次责令叶璇到庭履行义

务， 被执行人仍未到庭， 也未联系

法院或表达履行意愿。 2018 年 12

月法院将叶璇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并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欲离境被拦截

今年 2 月 24 日 7 时许， 叶璇

在北京首都机场欲搭乘航班离境时

被出入境边防机关拦截， 并将该情

况通报徐汇法院。 执行法官当即与

叶璇取得联系， 并进行了教育训诫。

叶璇在机场删除了涉案微博文章及相

关评论、 回复， 表示愿意按照判决履

行义务并承担迟延履行的法律责任。

当日中午， 叶璇将道歉信草拟内容提

交法院， 执行法官审核后告知申请

人， 申请人表示认可。

3 月 5 日， 叶璇被传唤至徐汇法

院， 向申请人代理律师递交署名道歉

信。 徐汇法院因叶璇拒不履行法院生

效判决且违反限制消费令， 对其进行

训诫并罚款 8万元。 叶璇认识到自身

法律意识不强， 表示接受法院处罚，

并现场缴纳罚款。

至此， 该案执行完毕。

女员工婚假未休完遭解聘

只因应聘承诺不谈婚论嫁
法院：婚育状况不属于应聘时必须说明范围

小伙 40余次潜入女同事家盗取内衣
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 获拘役 5个月

公 益 广 告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易朋林，遗失道路运输从业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430922198510286816， 声 明 作

废。

上海奕耕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 核准号 ：

J2900193709001，声明作废。

廖存兴，遗失道路运输从业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3100000020114380481， 声明作

废。

刘青山，遗失道路运输从业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34262219820425377X， 声 明 作

废。

上海近贵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2900161962903及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上海普芸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 ， 证照编号 ：

05000000201601200002，声明作

废。

上海禹慧电子科技中心(有

限 合 伙 )， 注 册 号 ：

310230000619892， 经合伙人决

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上海禹祥电子科技中心(有

限 合 伙 )， 注 册 号 ：

310230000607598， 经合伙人决

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上海佳孚模具科技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博韬文化办公用品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14761169943Y， 经 股 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润豫贸易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690190787Y， 经 股 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臣杰服饰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765597689G， 经 股 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亭苑装卸服务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UC9W9G 经 股

东决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